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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○ ○ 六 年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的 文 物 教 育 和 宣 傳 計 劃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二 ○ ○ 六 年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(“ 古 蹟 辦 ” )
文 物 教 育 和 宣 傳 計 劃 徵 詢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 
 
背 景  
 
2 .  在 教 育 及 宣 傳 小 組 委 員 會 ( 註 一 ) 二 ○ ○ 四 年 九 月 八 日

的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同 意 制 訂 長 遠 的 文 物 教 育 和 宣 傳 策 略 ， 以 便 為

古 蹟 辦 的 文 物 教 育 和 宣 傳 工 作 提 供 指 引。 委 員 經 商 議 後 制 訂 了

附 件 A 所 載 的 策 略 綱 領，該 份 綱 領 其 後 獲 得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通

過 (委 員 會 文 件 A A B / 1 / 2 0 0 5 - 0 6 )， 給 古 蹟 辦 教 育 及 宣 傳 組 在 策

劃 有 關 文 物 教 育 、 宣 傳 和 推 廣 的 節 目 和 活 動 時 ， 作 為 指 導 原

則。 委 員 也 同 意 古 蹟 辦 應 在 徵 詢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和 主 要 持 份 者

的 意 見 後 ， 制 訂 周 年 工 作 計 劃 ， 以 落 實 策 略 綱 領 。  
 
3 .  古 蹟 辦 已 根 據 策 略 綱 領 所 訂 明 的 指 引 和 原 則 ， 擬 備 了

載 於 附 件 B 的 二 ○ ○ 六 年 文 物 教 育 和 宣 傳 工 作 計 劃 。  
 
 
徵 詢 意 見  
 
4 .  請 委 員 就 二 ○ ○ 六 年 古 蹟 辦 的 文 物 教 育 和 宣 傳 工 作 計

劃 發 表 意 見 。 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一： 教 育 及 宣 傳 小 組 委 員 會 是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( 2 0 0 3 - 0 4 )轄 下

的 組 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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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 
文 物 教 育 和 宣 傳 策 略 綱 領  

 
 

引 言  
 
 文 物 保 護 是 文 化 政 策 重 要 的 一 環。持 續 做 好 文 物 教 育 和

宣 傳 工 作 以 加 強 社 會 人 士 的 文 物 保 護 觀 念， 對 提 高 人 們 的 歷 史

意 識 和 文 化 認 同 感 非 常 重 要 。  
 
2 .  文 物 教 育 和 宣 傳 策 略 綱 要 是 由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(二 零 零

三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)屬 下 的 教 育 及 宣 傳 小 組 委 員 會 制 定，目 的 在 於

為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(下 稱 古 蹟 辦 )的 文 物 教 育 和 宣 傳 工 作 提 供 指

引 。  
 
 
指 導 原 則  
 
3 .  文 物 教 育 和 推 廣 策 略 以 下 列 根 本 原 則 為 依 歸 ：  
 

( a )  以 社 區 為 基 礎 ： 社 區 參 與 應 為 文 物 教 育 和 宣 傳 工 作

的 一 個 主 要 目 標 。  
 
( b )  可 持 續 性 ： 整 體 而 言 ， 有 關 節 目 、 項 目 、 活 動 ， 應

使 教 育 和 推 廣 工 作 的 成 果 更 能 持 續 ， 不 應 流 於 短 期

和 零 碎 。  
 
( c )  能 力 建 設：應 試 圖 鼓 勵 社 會 人 士 自 行 承 擔 文 物 項 目。 
 
( d )  伙 伴 關 係 ： 在 推 廣 文 物 教 育 和 宣 傳 方 面 ， 政 府 應 爭

取 與 商 界 、 教 育 界 、 傳 媒 和 公 民 團 體 等 非 政 府 界 別

合 作 。  
 
 
活 動 發 展 指 引  
 
4 .  下 列 指 引 旨 在 清 楚 確 立 目 的 與 目 標，給 古 蹟 辦 在 策 劃 文

物 教 育 、 宣 傳 和 推 廣 工 作 時 作 參 照 之 用 。  
 

附 件 A 第 1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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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促 進 能 力 建 設  
 

( a )  古 蹟 辦 現 有 的 文 物 資 料 和 資 源 將 繼 續 擴 充，為 市 民

提 供 完 備 而 實 用 的 資 料 和 資 源 。  
 

( b )  古 蹟 辦 將 舉 辦 多 元 化 的 節 目，以 滿 足 社 會 上 不 同 人

士 的 需 要 ， 並 會 支 持 地 區 團 體 舉 辦 的 項 目 。 活 動 的

重 點 是 要 讓 社 區 有 能 力 自 行 舉 辦 節 目 和 活 動，例 如

是 要 “培 訓 訓 練 者 ”。  
 

( c )  古 蹟 辦 將 通 過 與 學 校 和 民 間 機 構 緊 密 合 作，加 強 為

各 個 機 構 提 供 文 物 教 育 和 宣 傳 的 支 援 。  
 
6 .  持 份 者 的 參 與  
 

( a ) 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， 包 括 教 育 、 商 業 、 專 業 界 別 、 地 區

人 士 等 均 被 視 為 持 份 者 ， 並 盡 量 鼓 勵 他 們 參 與 。  
 

( b )  古 蹟 辦 將 會 與 各 持 份 者 合 作 ， 並 視 之 為 伙 伴 ， 而 不

僅 是 參 與 者 。  
 

( c )  採 用 以 對 象 為 主 的 方 式，了 解 和 滿 足 社 會 上 不 同 持

份 者 的 要 求 ， 以 便 專 門 設 計 合 適 的 教 育 和 宣 傳 活

動 。  
 
7 .  有 效 的 溝 通  
 

( a )  古 蹟 辦 將 為 各 種 “ 文 化 產 品 ” 開 拓 有 效 的 “ 傳 輸 渠

道 ”， 包 括 利 用 數 碼 和 多 媒 體 科 技 。  
 

( b )  古 蹟 辦 應 建 立 機 構 形 像 和 加 強 活 動 的 “ 品 牌 ” 和 個

性 ， 其 項 目 、 　 物 和 網 頁 應 能 反 映 機 構 的 形 像 、 個

性 等 。  
 

( c )  古 蹟 辦 應 以 全 面 模 式 舉 辦 教 育 和 宣 傳 活 動，視 所 有

活 動 和 節 目 為 一 個 整 體 ， 並 應 具 備 清 晰 明 確 的 方

向 。   
 
8 .  評 估 成 效：為 做 到 精 益 求 精，建 立 一 套 有 系 統 的 機 制 以

監 察 和 評 核 古 蹟 辦 活 動 的 成 效 至 為 重 要 ， 採 用 的 方 法 如 下 ：  
 

附 件 A 第 2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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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進 行 基 線 研 究 和 持 份 者 意 見 調 查 。  

 
( b )  定 立 每 年 的 工 作 目 標 和 表 現 指 標 。  

 
( c )  定 期 進 行 意 見 調 查 和 問 卷 調 查，以 評 核 進 度 和 了 解

持 份 者 的 需 要 。   
 
 
機 構 關 係 與 支 援 架 構  
 
9 .  古 蹟 辦 應 盡 可 能 擔 當 促 進 、 策 劃 、 籌 組 和 管 理 的 角 式 ，

而 不 應 直 接 提 供 服 務 。  
 
1 0 . 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是 古 蹟 辦 的 顧 問 ， 就 整 體 方 向 提 供 意

見 ， 並 協 助 策 劃 教 育 和 宣 傳 活 動 。  
 
11 .  在 各 合 作 伙 伴 當 中，古 蹟 辦 應 鞏 固 與 公 營 部 門 的 合 作 關

係 ， 尤 其 是 與 獲 政 府 撥 款 的 機 構 如 博 物 館 、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、

教 育 統 籌 局 等 ， 以 求 更 快 捷 和 有 效 地 共 用 資 源 。  
 
 
實 施  
 
1 2 .  應 建 立 一 套 有 系 統 的 機 制 以 落 實 上 述 指 引，並 與 主 要 的

持 份 者 商 討 制 訂 周 年 計 劃 。 此 外 ， 應 定 期 舉 行 會 議 和 評 核 ， 以

建 立 長 遠 的 伙 伴 關 係 。  
 
1 3 .  古 蹟 辦 應 制 定 兩 年 計 劃，時 間 大 致 與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的

任 期 配 合 。 為 使 有 關 的 節 目 和 活 動 可 按 重 點 進 行 ， 每 個 周 期 應

確 立 一 個 主 題 ， 並 載 列 各 項 工 作 、 目 標 和 評 估 成 效 的 指 標 。  

附 件 A 第 3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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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○ ○ 六 年 文 物 教 育 和 宣 傳 計 劃  
 
 
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(“ 古 蹟 辦 ” )致 力 提 高 市 民 對 本 港 考 古

和 建 築 文 物 的 認 識 ， 以 及 保 存 這 些 文 物 。 為 此 ， 古 蹟 辦 舉 辦 了

多 元 化 的 展 覽 、 教 育 活 動 和 宣 傳 節 目 。 二 ○ ○ 六 年 文 物 教 育 和

宣 傳 計 劃 以 下 列 根 本 原 則 為 依 歸 ：  
 

( a )  以 社 區 為 基 礎 ： 社 區 參 與 應 為 主 要 目 標 ；  
 
( b )  可 持 續 性 ： 節 目 應 使 教 育 和 推 廣 工 作 的 成 果 更 為 持

續 ， 不 應 流 於 短 期 和 零 碎 ；  
 
( c )  能 力 建 設：應 鼓 勵 社 會 人 士 自 行 承 擔 文 物 項 目；以 及  
 
( d )  伙 伴 關 係：在 推 廣 文 物 教 育 和 宣 傳 方 面，政 府 應 爭 取

與 非 政 府 界 別 合 作 。  
 
二 ○ ○ 六 年 的 工 作 計 劃 分 為 三 大 範 疇 ， 即 社 區 能 力 的 發 展 、 提

供 有 效 的 溝 通 渠 道 和 多 元 化 的 解 說 活 動 。  
 
 
I .  社 區 能 力 的 發 展  
 
A .  提 供 文 物 資 料 和 資 源  
 
2 .  古 蹟 辦 致 力 為 市 民 提 供 更 豐 富 的 文 物 資 料 和 資 源，以 供

研 究 和 教 育 之 用。 下 列 計 劃 的 成 立 旨 在 加 深 市 民 對 文 物 相 關 資

料 的 認 識 ， 以 及 方 便 市 民 利 用 資 料 作 進 一 步 研 究 ：  
 

( a )  文 物 參 考 圖 書 館  
 

位 於 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 的 文 物 參 考 圖 書 館 已 於 二 ○ ○

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起 開 放 給 市 民 使 用 。 圖 書 館 館 藏

共 5  0 0 0 項 ， 包 括 書 籍 、 期 刊 、 錄 音 資 料 、 研 究 檔

案 、 考 古 報 告 和 繪 製 圖 則 。 為 更 方 便 市 民 使 用 ， 現

已 計 劃 在 二 ○ ○ 六 年 增 加 5 0 0 項 館 藏 ； 預 計 二 ○ ○

六 年 的 用 者 將 達 5  0 0 0 人 。  
 
 
 

附 件 B 第 1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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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文 物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( G I S H )  
 

發 展 文 物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( G I S H )的 目 標 是 為 一 千 多 幢

歷 史 建 築 物 和 二 百 多 個 已 知 的 考 古 遺 址 保 留 完 備 的

資 料 目 錄 和 記 錄。由 二 ○ ○ 五 年 十 月 底 開 始， 6 2 幢

已 宣 布 為 古 蹟 的 歷 史 建 築 物 或 構 築 物 和 1 7 個 經 宣

布 的 考 古 遺 址 的 有 關 記 錄 ， 已 通 過 互 聯 網 向 市 民 公

開 。  
 

( c )  傳 統 中 式 建 築 資 料 庫  
 

為 了 向 市 民 提 供 更 豐 富 的 文 物 資 料 ， 古 蹟 辦 將 於 二

○ ○ 六 年 把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建 築 系 和 古 蹟 辦 共 同 創

製 ， 包 含 2 0 0 幢 傳 統 中 式 歷 史 建 築 物 資 料 的 資 料 庫

上 載 至 古 蹟 辦 的 網 站 。  
 
B .  能 力 建 設 計 劃  
 
3 .  古 蹟 辦 認 同 能 力 建 設 對 鞏 固 市 民 文 物 保 存 和 教 育 方 面

的 認 知 十 分 重 要 。 古 蹟 辦 將 於 二 ○ ○ 六 年 進 行 下 列 工 作 ， 以 期

達 到 能 力 建 設 的 目 標 ：  
 

( a )  社 區  
 

( i )  非 政 府 機 構  
 
古 蹟 辦 會 繼 續 配 合 、 支 援 和 提 供 建 議 給 專 業 、

民 間 團 體 和 社 區 團 體，如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、國

際 組 織 C A R E、 長 青 社 和 其 他 許 多 機 構 舉 辦 文

物 保 存、教 育 和 宣 傳 計 劃，藉 此 與 社 會 上 不 同

的 持 份 者 建 立 伙 伴 關 係 ， 進 一 步 推 廣 文 物 保

存 。  
 

( i i )  區 議 會  
 
古 蹟 辦 會 繼 續 與 區 議 會 合 作 ， 在 籌 辦 導 賞 活

動、印 製 文 物 小 冊、舉 辦 教 育 活 動 等 方 面 提 供

建 議 和 支 援 ， 以 期 在 各 區 推 廣 文 物 。  
 

( i i i )  舊 屏 山 警 署  
 
舊 屏 山 警 署 將 於 二 ○ ○ 六 年 十 月 改 建 成 為 訪

客 中 心 暨 展 覽 館 ， 屆 時 展 覽 館 將 介 紹 屏 山 鄧  

附 件 B 第 2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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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、屏 山 文 物 徑 和 舊 屏 山 警 署 的 歷 史。這 項 計

劃 將 盡 量 配 合 社 區 參 與，一 些 當 地 村 民 已 同 意

義 務 協 助 中 心 的 籌 備 工 作 和 日 後 的 運 作，例 如

收 集 文 物 以 便 於 展 覽 館 陳 列，以 及 向 訪 客 介 紹

有 關 鄧 族 的 展 品 等 。  
 
( i v )  紀 念 牌 匾  

 
古 蹟 辦 成 立 紀 念 牌 匾 計 劃，目 的 是 在 與 著 名 歷

史 人 物 或 事 件 相 關，具 歷 史 意 義 的 地 方 和 建 築

物 豎 立 紀 念 牌 匾，至 今 豎 立 了 的 紀 念 牌 匾 共 1 5
塊。古 蹟 辦 的 目 標 是 在 二 ○ ○ 六 年 於 全 港 各 區

豎 立 十 塊 與 昔 日 民 生 有 關 的 紀 念 牌 匾 。  
 

( b )  教 育 界  
 

( i )  教 育 統 籌 局 (“ 教 統 局 ” )  
 

教 統 局 與 古 蹟 辦 於 二 ○ ○ 五 年 四 月 合 辦 了 首 個 以

文 物 教 育 為 主 題 的 教 師 培 訓 研 討 會 ， 來 自 香 港 大

學 和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的 教 授 聯 同 文 物 保 護 專 家 應 邀

擔 任 研 討 會 的 客 席 講 者 。 教 師 對 研 討 會 的 反 應 甚

佳 ， 舉 辦 研 討 會 有 助 促 進 學 校 的 文 物 教 育 工 作 。

古 蹟 辦 將 於 二 ○ ○ 六 年 繼 續 與 教 統 局 合 作 ， 舉 辦

第 二 個 教 師 培 訓 研 討 會 ， 並 且 製 作 學 習 資 料 套 ，

供 研 習 本 地 文 化 遺 產 之 用 。  
 
( i i )  青 少 年 文 物 之 友 計 劃  
 

青 少 年 文 物 之 友 計 劃 自 二 ○ ○ 四 年 七 月 推 出 以

來 ， 於 二 ○ ○ 四 、 ○ 五 年 分 別 招 募 了 共 5 0 和 5 3
名 青 少 年 文 物 之 友 ， 參 加 者 為 初 中 學 生 。 計 劃 的

主 要 目 標 是 通 過 連 串 活 動 和 訓 練 環 節 ， 向 本 港 的

青 少 年 傳 達 文 物 保 育 的 信 息 。 這 些 青 少 年 文 物 之

友 參 加 了 各 種 訓 練 活 動 ， 包 括 出 席 講 座 和 研 討

會 、 參 觀 文 物 遺 址 、 參 加 工 作 坊 等 。 古 蹟 辦 現 已

計 劃 於 二 ○ ○ 六 年 招 募 6 0 名 青 少 年 文 物 之 友 。  
 

( c )  旅 遊 界  
 

古 蹟 辦 將 就 文 物 旅 遊 向 旅 遊 業 界 和 旅 遊 機 構 (如 香

港 註 冊 導 遊 協 會 )提 供 建 議 和 支 援 ， 以 期 進 一 步 向

訪 客 和 遊 客 推 廣 本 港 的 文 物 。 古 蹟 辦 將 於 二 ○ ○

六 年 聯 同 教 統 局 和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為 導 遊 舉 辦 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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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 課 程 ， 內 容 為 香 港 歷 史 及 文 化 遺 產 。  
 

( d )  市 民 — 文 物 之 友 計 劃  
 

古 蹟 辦 認 同 市 民 對 文 物 事 宜 的 興 趣 日 濃 ， 並 希 望

參 與 和 文 物 有 關 的 節 目 和 活 動 。 文 物 之 友 計 劃 旨

在 鼓 勵 市 民 為 文 物 保 育 與 推 廣 工 作 提 供 義 務 服

務 ， 包 括 檢 查 特 選 法 定 古 蹟 的 狀 況 、 向 遊 客 進 行

意 見 調 查 、 為 古 蹟 辦 的 通 訊 和 網 頁 進 行 文 稿 校

對、為 古 蹟 辦 的 通 訊 撰 稿 等。二 ○ ○ 五 年 共 有 2 7 1
名 文 物 之 友 ， 預 算 於 二 ○ ○ 六 年 招 募 約 3 0 0 名 文

物 之 友 。  
 
 
I I .  提 供 有 效 的 溝 通 渠 道  
 
4 .  古 蹟 辦 盡 力 設 立 各 種 有 效 的 渠 道，分 發 有 關 本 港 文 物 的

資 料 。 現 時 主 要 的 溝 通 渠 道 有 三 種 ：  
 

( a )  通 訊  
 
古 蹟 辦 定 期 編 印 通 訊，該 通 訊 採 用 新 的 設 計 後，印 行

量 為 1 0  0 0 0 冊 。 為 使 通 訊 的 內 容 更 豐 富 、 題 材 更 廣

泛 ， 古 蹟 辦 已 邀 請 文 物 之 友 擔 任 編 輯 工 作 小 組 的 成

員，為 通 訊 出 主 意、進 行 採 訪 和 撰 寫 稿 件。預 計 二 ○

○ 六 年 將 出 版 三 期 通 訊 ， 印 行 量 預 計 也 會 增 加 5  0 0 0
冊 ， 即 總 數 達 1 5  0 0 0 冊 。 此 外 ， 通 訊 的 電 子 版 將 於

二 ○ ○ 六 年 上 載 至 古 蹟 辦 的 網 站 。  
 

( b )  古 蹟 辦 的 網 站  
 
古 蹟 辦 的 網 站 是 最 快 捷、成 效 最 大 的 溝 通 工 具 之 一 ，

現 時 有 超 過 1 5 0 個 網 頁，涵 蓋 文 物 建 築、歷 史 建 築 物

的 活 化 再 利 用、考 古、文 物 教 育 等 不 同 範 疇。預 計 二

○ ○ 六 年 網 站 的 資 訊 總 量 將 有 2 0 %  的 增 長 。  
 

( c )  大 眾 傳 媒  
 
要 向 社 會 傳 遞 本 港 文 物 的 信 息，大 眾 傳 媒 是 最 快 捷 有

效 的 渠 道 之 一 。 古 蹟 辦 計 劃 與 各 印 刷 和 電 子 媒 體 合

作，發 布 有 關 本 港 文 物 的 消 息。古 蹟 辦 也 將 研 究 與 傳

媒 機 構 合 力 安 排 和 製 作 節 目 的 可 能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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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多 元 化 的 解 說 活 動  
 
5 .  古 蹟 辦 將 繼 續 以 多 元 化 的 解 說 辦 法，向 更 多 市 民 介 紹 和

解 釋 古 蹟 辦 的 保 育 工 作 ， 使 他 們 更 了 解 、 欣 賞 和 重 視 我 們 的 文

物 。 辦 法 包 括 刊 物 、 網 站 、 通 訊 、 小 冊 、 講 座 、 工 作 坊 、 導 賞

團 、 展 板 等 ， 可 分 為 以 下 兩 大 類 ：  
 

( a )  駐 場 活 動  
 

( i )  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 (“ 探 知 館 ” )  
 
古 蹟 辦 已 計 劃 於 二 ○ ○ 六 年 在 探 知 館 舉 辦 多

個 展 覽，包 括 “ 香 港 的 遠 古 文 化—西 貢 沙 下

考 古 發 現 ” 展 覽 、 二 ○ ○ 四 年 香 港 文 物 獎 展

覽、二 ○ ○ 六 年 年 中 以 本 港 歷 史 建 築 物 為 題 的

展 覽、二 ○ ○ 六 年 年 底 與 本 港 非 政 府 機 構 合 辦

的 展 覽。二 ○ ○ 六 年，古 蹟 辦 除 展 覽 外 還 會 籌

辦 不 同 的 講 座、工 作 坊 和 活 動，主 題 圍 繞 本 港

的 考 古 和 文 物 建 築 。  
 

( i i )  舊 屏 山 警 署  
 
舊 屏 山 警 署 將 於 二 ○ ○ 六 年 十 月 改 建 成 為 訪

客 中 心 暨 展 覽 館，現 計 劃 在 中 心 舉 辦 展 覽，展

示 鄧 族 的 歷 史 和 風 俗、介 紹 沿 屏 山 文 物 徑 的 歷

史 建 築 物，以 及 展 出 新 界 警 署 的 歷 史。二 ○ ○

六 年 十 月 中 心 開 放 時，還 會 在 中 心 舉 辦 各 種 不

同 的 節 目 和 活 動 。  
 

( b )  外 展 活 動  
 

( i )  實 地 解 說  
 
古 蹟 辦 將 繼 續 在 各 歷 史 建 築 物 和 古 蹟 遺 址 提

供 實 地 解 說 服 務 ， 使 訪 客 的 參 觀 行 程 更 為 充

實 。 三 條 文 物 徑 (即 屏 山 文 物 徑 、 龍 躍 頭 文 物

徑 和 中 西 區 文 物 徑 )均 獲 提 供 導 賞 服 務 。 二 ○

○ 六 年 將 更 　 力 推 廣 中 西 區 文 物 徑，以 配 合 孫

中 山 博 物 館 的 啟 用。此 外，古 蹟 辦 將 繼 續 在 星

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於 西 貢 上 　 村 和 元 朗 大 夫 第

提 供 導 賞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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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開 放 更 多 私 人 歷 史 建 築 物  
 
古 蹟 辦 明 白 市 民 對 參 觀 歷 史 建 築 物 的 需 求 日

增，因 此 將 與 私 人 歷 史 建 築 物 的 業 主 商 討 開 放

物 業，即 使 未 能 經 常 開 放，也 希 望 可 在 特 定 日

子 開 放 給 市 民 參 觀 。 元 朗 力 榮 堂 書 室 即 為 一

例，該 書 室 由 二 ○ ○ 五 年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起，已

開 放 給 市 民 參 觀 。  
 

( i i i )  於 公 眾 假 期 舉 行 活 動 和 表 演  
 
近 年 來，愈 來 愈 多 市 民 喜 歡 在 公 眾 假 期 參 觀 古

蹟 遺 址，視 這 為 消 閒 活 動。古 蹟 辦 計 劃 於 二 ○

○ 六 年 的 公 眾 假 期，在 古 蹟 遺 址 舉 辦 舞 蹈 和 音

樂 等 活 動 和 表 演，使 訪 客 的 參 觀 行 程 更 為 充 實

和 愉 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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